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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灣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因應社會對於氣象環境研究及應用之需求，並協助

解決氣象環境相關問題，特於理學院設置功能性之「大氣資源與災害研究中心」（以下

簡稱本中心）。 

二、本中心之任務如下：  

（一）整合與加強大氣科技研發成果之應用及氣象資訊之推廣 

（二） 緊密結合觀測及數值模擬研究，以迅速提升研究效率，在重要之大氣科技研發

及應用課題上達到追求卓越之目標。 

（三） 加強國內及國際合作，促進與大氣科技研究相關學術交流活動。 

（四） 培育研究人才，加速推動國內大氣科技研究發展，成為國際級優秀研究中心。 

三、為訂定本中心之研發應用方向及推動與其他校、院、系、所或國際間之合作事務，得

設諮詢委員會，置委員五至七人，理學院學術副院長為當然委員，餘由理學院院長遴

選，薦請校長聘兼之。委員任期三年，並得連任，召集人由理學院學術副院長擔任。

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之。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，召

集人不能出席時，由召集人指派出席委員一人擔任主席。 

四、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綜理中心業務，由院長就院內相關領域專長教授經諮詢委員會同

意後聘兼之，任期三年，得連任一次。 

五、本中心設若干研究主題，其內容與成果由諮詢委員會定期進行審查及評鑑。 

六、本中心因業務需要，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特約研究人員，聘期為一年，得續聘。 

七、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，由中心主任、各研究主題代表、特約研究人員等組成

之，討論並執行中心業務事項。 

八、本中心所需之經費，由研究計畫之經費中支付。 

九、本中心為推升具有潛力之研究活動，設｢先進觀測儀器研究組｣及｢數值模擬研究組｣等

二組，各組置組長一人，由中心主任建請院長聘任之，任期同中心主任。 

十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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